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5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认

真履行义务及行使职权，严格执行股东会决议，积极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不断

规范公司治理，科学决策，全力以赴推进公司各项工作，保障了公司的良好运作

和可持续发展。现将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5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291,115.4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364.75

万元，降幅为 5.9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84.84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10,507.38 万元、降幅为 29.69%。

报告期内发生成本费用共计 257,549.4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860.51

万元、降幅为 4.05%。其中，发生营业成本 199,240.89 万元，占成本费用总额

77.36%，较上年同期下降18,869.20万元、降幅为8.65%；发生销售费用11,723.15

万元，占成本费用总额 4.55%，较上年同期下降 26.85 万元、降幅为 0.23%；发

生管理费用 16,875.56 万元，占成本费用总额 6.55%，较上年同期增长 1,875.29

万元、增幅为 12.50%；发生财务费用 1,542.24 万元，占成本费用总额 0.6%，较

上年同期增长 1,345.24 万元、增幅为 682.87%；发生研发费用 23,551.84 万元，

占成本费用总额 9.14%，较上年同期增长 4,954.62 万元、增幅为 26.64%。

本报告期，受汽车市场整体环境变化、下游客户订单结构调整等因素综合影

响，全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5.93%，受营业收入下滑带来的业绩基数变动及叠加

报告期研发费用上涨、投资收益下降，本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减少 10,507.38 万元，下降 29.69%。

二、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严格履行对公司各项重大事项的审批决策程序,共召开 7

次董事会会议，均采用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会议情况及决议内容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日期 披露日期 会议决议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2025 年 03

月 10 日

2025 年 03

月 11 日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新设峰璟能源科技公司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2025 年 03

月 27 日

2025 年 03

月 29 日

审议通过：1、关于<202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2、

关于<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3、关于<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4、关于<2024 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5、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6、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2024年度关联交易确

认>的议案；7、关于<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

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的报告>的议案；8、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9、关于<2024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10、关于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

办理对外融资事项的议案；11、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

券简称的议案；12、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13、关于购买董事、高管责

任险的议案；14、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议

案。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2025 年 04

月 03 日

2025 年 04

月 04 日

审议通过：1、关于公司参与司法拍卖购买资产的议案；2、

关于公司拟新设南京峰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2025 年 04

月 27 日

2025 年 04

月 28 日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2025 年 04

月 28 日

2025 年 04

月 29 日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南京峰璟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

2025 年 08

月 28 日

2025 年 08

月 29 日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

议

2025 年 10

月 29 日

2025 年 10

月 30 日

审议通过：1、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3、关于合资

公司整合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股东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25 年公司召

开了 1次股东会，对公司的各项重大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审议决策。公司董

事会严格按照股东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了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维护了

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证股东能够依法行使职权，推动了公司长期、稳健、可持续

发展。

（三）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1、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在

2025 年度工作中诚实、勤勉、独立地履行职责，积极出席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

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并及时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应由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的事项，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及各专

业委员的作用。一方面，公司独立董事严格审核公司提交董事会的相关事项，维

护公司和公众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关注和参与研

究公司的发展，为公司的审计及内控建设、薪酬激励等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

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两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期内，

各专门委员会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和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行使职权，认真开展各项工作，充分发挥

专业职能作用，忠实勤勉地履行义务，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了专业的参考意见和建

议，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和科学管理。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共召开

7次会议，包含 5次专门委员会会议及 2次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召开 1次会议。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召开日期 会议内容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 2024 年报预

审阶段沟通会

2025 年 01

月 07 日

年度审计会计师与公司审计委员会（全体独立董事）在 2024 年度报

告预审阶段沟通会中就 2024 年度审计总体安排及审计进展，关键审

计事项等进行沟通。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 2024 年报完

成阶段沟通会

2025 年 03

月 16 日

年度审计会计师与公司审计委员会（全体独立董事）在 2024 年度报

告完成阶段沟通会中就 2024 年度审计在预审阶段重点关注的事项、

审计结果及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改进等进行沟通。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2025 年 01

月 23 日

审议通过：

1、关于公司 2024 年四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

2025 年 03

月 17 日

审议通过：

1、关于<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2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3、关于<202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4、关于<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

的报告>的议案；

5、关于续聘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议

2025 年 04

月 21 日

审议通过：

1、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

2025 年 08

月 18 日

审议通过：

1、关于<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二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十四次会

议

2025 年 10

月 24 日

审议通过：

1、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

2025 年 01

月 13 日

审议通过：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绩效薪酬方案的议案。

（四）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评估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相关规定，独立

董事应当每年对独立性情况进行自查，并将自查情况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每

年对在任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意见。基于此，公司董事会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报告》及独

立董事在公司的履职情况，董事会认为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均具备胜任独立董事岗

位的资格，并出具关于独立性的评估专项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6年 3月 28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

评估专项意见》。

三、2026 年度董事会工作重点

2026 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不断加强董事会建设，

进一步根据法律法规健全公司规章制度，积极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提

高公司规范治理水平，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将决策机制、监督机制与董事会日常工作相融合。

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对公司及子公司各个部门内控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实施有

效工作监督，提高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继续按照证券监管相关要求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编制并披露公

司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积极通过业绩说明会、投资者热线电话、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等渠道，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

树立良好资本市场形象。

积极组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各类培训，深入学习各类新颁布的法律法

规，进一步提高合规意识、风险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决策的科学性、规范性，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保障公司可持续

发展。

北京峰璟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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